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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条，第5款)

(d)�第5款末尾的日历年改为"1969年"；
(第10条，第6款)

(e)�将第 6 款第一句中"成员国应确保1960年7月1日设立的配额..."改为"冰岛
应确保本公约对冰岛生效之日设立的配额..."；
(第10条，第 7款)

(f)�第 7 段开头出现的措辞"1961年7月1日及此后每年 1 月，成员国应……"修改为"
1971年1月1日及此后每年1月1日，冰岛应……"；且
(第10条第 11款(b)项)

(g)�the calendar year mentioned in分项(b)ofparagraph 11 were"1969年" .

7.�对冰岛而言，公约附件A应视作
(附件A第 2段)

(a)�第 2 段所述日期分别为"1970年1月1日"和"1974年12月31日"且
(附件A，第 4段)

(b)�第4段中提及的日期为“1970年1月11日”。
(附件B，规则12:4)

8.�就冰岛而言，公约附件B的规则12第 4段应视为作如下适用：“在公约对冰岛生
效之日前，就任何从冰岛领土或从另一成员国领土向冰岛出口的货物所主张或利用的
退税，如其在该日期之后从任何其他成员国领土再出口，不应影响其享受区域关税待
遇的资格。”

二、公约的修正
9.�公约第 32条第 5段第三句中的“四”字应修正为“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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